附件2
行政处罚信用修复告知书（参考模版）
    信修告〔 〕  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
你单位于___年  月  日，被我单位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为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我单位将于近期归集本条行政处罚信息，并逐级推送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在“信用中国”网站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公示期间将可能对你单位造成一定影响。
根据《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58号），行政处罚信息自行政处罚决定日起，最短公示期为3个月，最长公示期为3年，其中涉及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生产、消防领域行政处罚信息最短公示期1年（详情可参考信用信息修复指南:http://www.credichina.gov.cn/xyxf/Iczy/）。你单位可在完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规定义务并满足最短公示期限后，登录“信用中国”网站申请在线修复，“信用中国”网站将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信用修复审核，符合条件的将撤下相关公示信息，信用修复进度可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实时查询。
如有疑问，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积极帮助并指导你单位开展信用修复工作，联系电话：0717-6255230，0717-6449141，或电话咨询行政处罚决定机关.
我市所有线上线下信用修复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请勿相信不良第三方机构误导，造成不必要损失。



  年  月  日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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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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